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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4 年 10 月 14 日（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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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老人照顧服務與產業微學程計畫書 

一、學程名稱 
老人照顧服務與產業微學程 

二、設置背景 
隨著社會超高齡化趨勢日益顯著，老年福利與長期照顧服務需求持續擴大，銀髮產業

在政府政策鼓勵與開放引導下，服務模式與經營型態更趨多元。為因應未來高齡社會之專業

人力需求，亟需培育更多青年人才投入老人服務相關領域。 

有鑑於社會工作學系與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均為推動高齡服務之重要專業人力來

源，本微學程旨在強化學生對老人福利服務、政策現況、服務模式及銀髮產業之跨域理解，

並培養直接服務所需多元技能。透過系統化課程設計，使學生具備第一線服務之專業能力與

實務技巧，同時深化服務倫理之議題意識。 

社會工作領域涵蓋兒童、少年、婦女、家庭及老人五大專科範疇，實務上強調家庭為

核心之整合服務，包括兒少發展、婦女培力與保護服務等；而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則聚

焦於教保與兒童服務領域之專業培育，並將老人視為家庭服務體系中不可或缺之群體。本學

程整合專業助人技術與服務知能，以跨領域學習架構，強化學生對老人服務脈絡之掌握與實

務技能之應用，培育具備因應超高齡社會挑戰之跨域人才，提升其職場競爭力與專業勝任能

力。 

三、微學程設置目標 
培育以老人領域跨專業人才 

四、參與教學研究單位 
本微學程參與單位為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及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由民生學院家

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主責。 

五、課程規劃及授課師資 
課程科目名稱、開課單位、學分數、師資等，可參看表一。 

六、學程應修學分 
本微學程課程至少須修畢其中 6 學分，且有一門課為主修科系以外的學分，方授予微學

程證書，證書由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核發。 

七、行政管理 
本微學程設置單位與主要管理單位為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八、招生名額 
本微學程開放本校學生申請，行政管理單位則視課程及學生數調整招生名額。 

九、收費 
本微學程之收費，依實踐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辦理。 

十、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其他則依據「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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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實踐大學老人照顧服務與產業微學程課程 

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師資 

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選修 老人與家庭 2 
朱芬郁副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專任 

選修 代間方案 2 
李孟芬副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專任 

選修 銀髮產業 2 
朱芬郁副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專任 

選修 生活與照顧服務綜論 2 
朱芬郁副教授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專任 

選修 老人照顧實務與應用 2 
李孟芬副教授、林玉婷講師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 

選修 家庭與法律 2 
陳志成講師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兼任 

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選修 老人福利 2 
曾煥裕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 

選修 長期照顧 2 
曾煥裕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 

選修 臨終社會工作 2 
莊東憲講師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 

選修 沙遊治療 2 
利美萱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任 

註 1. 學程應修學分總數至少為 6 學分（含）以上，且至少有 1門非主修學系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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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實施要點 

經 114 年 9 月 30 日家兒系 114學年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經 114 年 10月 21 日民生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 114 年 12月 2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實施要點依據「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第二條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設置單位為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

童發展學系，由該系主任擔任召集人，設置學程委員會 5-7人，以參與學系所屬

之相關專長老師組成，負責學程規劃、執行策略、成效監督、學生申請及領證名

冊審核。責成負責學系組成學程小組，負責課程規劃、師資邀請、學生資格審查

及執行成效分析報告等事宜。 

第三條    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及社會工作學系開設。 

第四條    本校各學系學生自二年級起（轉學生自轉入第二年起）至最高規定修業年級止

（不包含延長修業年限），得申請修讀本微學程。 

第五條    學生申請修習本微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經由主修學

系主任與學程設置單位簽章核可，逾期不受理。 

第六條    本微學程課程須修畢學程認列課程中的課程，至少 6學分(含以上)，且至少 1

門非主修科系之課程， 方授予本微學程證書。 

第七條    學生修習本微學程，若他系有開設與學程相同的科目且學分相同，可於他系修

課。 

第八條    依「實踐大學跨領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之相關修課規定，具修習微

學程資格者，得於每學期超修 4~6 學分。 

第九條    修習本微學程的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十條 學生修習之課程，其學分僅得歸屬於單一微學程，不得重複計入不同微學程之畢

業學分。該課程之學分以採計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凡修本微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發給

學分學程證明。修讀學程學生，已符合主學系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

目與學分，其修業年限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及本校學則規定。 

第十二條  放棄本微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學期期末考試（畢業考試）後一

週內向所屬主修學系申請，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第十三條  學程設置單位應統一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將修讀學程之學生名單及前學期修畢

名單送交教務處備查。 

第十四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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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申請流程 

符合修讀學程條件者，依民生學院家兒系公告日期提送申請 

↓ 

檢附 

1.前學期成績證明單 

2.修讀微學程申請書 

經主修學系系主任同意 

↓ 

將申請案送至學程管理單位(家兒系)核章 

↓ 

家兒系彙整，送委員會進行遴選 

↓ 

由民生學院家兒系公佈 

該學年度修讀微學程學生名單 

↓ 

修滿學程規定課程及學分數之學生 

於畢業前向原學系提送微學程證明申請書 

並檢附歷年成績表申請確認學程資格 

↓ 

由家兒系製冊送委員會審查 

↓ 

學程召集人核章 

↓ 

民生學院家兒系頒發微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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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申請書 

系所：                         年班：                     

學號：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程名稱：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申請人簽名：            

所屬學系 

□  申請資格合格，同意申請。 

□  申請資格不合格，不同意申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簽章： 

  

學程負責單位初審 

□  同意申請。 

□  不同意申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1、學程申請：學生修習本微學程須事先須寫申請書，如未經核定而自行選讀學程相關

課程者，本校不予核發證書。 

2、本微學程應修學分總數至少 6學分，至少 1門非主修科系學分。 

3、修習本微學程課程之學生，其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

如已完成主修學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修業年限

（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年），但放棄學程修習資格並申請畢業者，應於每學期期末

考試（畢業考試）後一週內向所屬主修學系申請，且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

課程。 

4、學生修畢本微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者，請填寫「微學程證書申請書」，併同歷年

成績單影本，經所屬學系及學程管理單位審核並確認後，再送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

兒童發展學系學程委員會審核後，憑以製發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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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證書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學號   
系名 

年級 
  

核准修習本 

 學程學年度 
  

出生年

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審查 

結果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開課系

所） 

審查 

結果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開課系

所）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 請同學檢附歷年成績單並詳實填寫上列資料，審查結果由學程規劃單位審查。 

● 修課規定：須至少修滿 6學分，非所屬學系課程至少 1門課。 

● 學生修習之課程，其學分僅得歸屬於單一微學程，不得重複計入不同微學程之畢業

學分。該課程之學分以採計一次為限。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主修學系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年  月  日 

  □ 經查確已修畢應修科目學

分，請發予學程證書。 

  

審查結果 

  

□經查確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發予學程證書。  

□經查未修畢應修科目學分，不發予學程證書。 

  

      學程召集人簽章： 

                                                 年        月       日 

  



7 

實踐大學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放棄學程資格申請書 

一、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送請所屬學系主任簽核後，逕送程家兒系辦理。 

二、本申請書送交至民生學院家兒系完成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 

  

申 

請 

人 

填 

寫 

欄 

學 系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申請放棄日期    年  月    

放棄學程名稱 

 

老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 

  

放棄原因 
  

  

備註 □ 本人知道畢業後，無法再回來重修本學程。 

專 

業 

學 

程 

審 

核 

欄 

請勾選下列一項： 

□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微學程  

 

□不同意，理由：＿＿＿＿＿＿＿＿＿＿＿＿＿ 

  

  

                            所屬系主任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請勾選下列一項： 

□ 同意申請人放棄本微學程 

 

□ 不同意，理由：＿＿＿＿＿＿＿＿＿＿＿＿＿ 

  

                            學程管理單位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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